
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

关于对璧城街道广场坡危岩等12个
地质灾害隐患点予以销号的通知
有关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区规划自然资源局：

按照《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印发〈重庆市地质灾害隐患点销号管理暂行办法〉和〈重庆市地质灾害隐患点销号技术要求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渝国土房管发〔2013〕38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组织技术支撑单位对部分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申请销号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全面调查核实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单位核实意见，同意对璧城街道广场坡危岩等12个符合销号条件的地质灾害隐患点（附件1）予以销号。

二、各有关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要及时对此次销号的隐患点向社会公布。

三、对已销号的地质灾害隐患点，相关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区政府有关部门可不再编制防灾方案和进行日常监测工作，

但仍要明确专人进行不定期巡查，每年填写一次《已销号地质灾害隐患点回访表》（附件2）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备案。如发现有新的变形险情时，应重新纳入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，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治，确保受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附件：1．重庆市璧山区2025年地质灾害隐患点销号明细表

2．已销号地质灾害隐患点回访表
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

2025年11月3日　　　　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1

重庆市璧山区2025年地质灾害

隐患点销号明细表

	序号
	隐患点名称
	类型
	所属位置
	销号类别

	1
	广场坡危岩
	危岩
	璧城街道天池村1组
	工程治理

	2
	马儿石危岩
	危岩
	大路街道新房村6组
	工程治理

	3
	洛耳岩危岩
	危岩
	福禄镇龙宝村1组
	工程治理

	4
	大岩洞危岩带
	危岩
	丁家街道黉学村6组
	工程治理

	5
	水井湾滑坡
	滑坡
	大路街道阳河村7组
	搬迁避让

	6
	唐家屋基滑坡
	滑坡
	正兴镇卫寺村5组
	搬迁避让

	7
	余长明屋后滑坡
	滑坡
	青杠街道石河社区13组
	搬迁避让

	8
	长胡山滑坡
	滑坡
	八塘镇阳龙村3组
	监测稳定

	9
	鲁家湾滑坡
	滑坡
	七塘镇盐店村11组
	监测稳定

	10
	芋荷湾滑坡
	滑坡
	七塘镇四合村3组
	监测稳定

	11
	邓光辉屋后滑坡
	滑坡
	大兴镇高桥村3组
	地灾体灭失

	12
	陈家花园滑坡
	滑坡
	正兴镇石院村5组
	地灾体灭失


附件2

已销号地质灾害隐患点回访表

	灾害体名称
	
	原统一编号
	县区行政区划码按乡镇编号灾害体序号类型

	行政区划位置
	县  乡镇    村   组社
	坐  标
	X:          Y:

	批准销号时间
	
	回访日期
	

	现场核查销号隐患点现状稳定性情况
	

	责任单位

回访意见
	回访人员：

审核人员：

单位签章

日   期：



	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意见
	单位签章

日   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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